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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112 學年度學士班（含轉學生）新生入學須知 
主旨：通知本校 112 學年度學士班（含轉學生）新生入學及相關注意事項。 
說明：依據本校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行事曆規定，本學期開學日為 9 月 4 日，全校各院系學生註冊及相

關資訊如下：                               （本校網址：www.ncku.edu.tw，總機：06-2757575） 

項目 內容說明 承辦單位分

機 

上 
網 
登 
錄
資
料 

一、學士班一年級新生請於收到新生入學通知後，請於 8 月 25 日前至本校首頁點

選在校學生/新生服務/新生基本資料登錄，建立「新生基本資料表」及「學生綜合

資料表」，列印後依下列方式繳交。 
(一)「新生基本資料表」：請上傳 2 吋照片(學測及分科測驗無須上傳)，供製作學生

證用，檢附高中畢業證書影本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於 8 月 30 日前郵寄或親

送至註冊組，以完成報到手續，逾期未寄者視同未報到。 
(二)「學生綜合資料表」：請黏貼照片一張後，以郵寄方式或開學後繳至所屬學系辦

公室，事關學生權益請務必登錄建檔並繳交。 
(三) 職業興趣探索及職場共通職能診斷：(限本國籍學生、不含專班生) 

本測驗為幫助各位新生初步探索自我未來職業興趣、價值觀以及適合你的職業

領域，並及早進行個人職涯規劃，定期檢視自身職涯興趣類型、職場共通職能

缺口，協助您在大學生涯中，為未來就業抉擇上的參考。請於 112 年 9 月 4 日

(一)前至「新生基本資料登錄專區」右側之【個人職業興趣探索及職場共通職

能診斷】填寫。《操作說明請見網站》為引導同學施測，錄製「職涯探索與解

析」線上磨課師影片，歡迎上網學習。( https://youtu.be/lvXSpO6EU3k ) 
二、新生本人若持有身心障礙證明及各縣市鑑輔會特教鑑定證明，倘有特殊教育需

求可與資源教室輔導老師聯繫，由輔導老師提供特殊教育諮詢、鑑定及輔導相

關服務。 
三、112 學年度轉學生請依錄取通知書學籍登錄方式辦理。 

註冊組 
(基本資料

表) 
50120 

 
生活輔導

組 
(綜合資料

表) 
50340 

 
生涯發展組
(職業興趣
探索) 
50488 

 
心輔組 

資源教室 
(特殊教育
輔導) 
50327 
50329 
50337 

新
鮮
人
成
長
營 

成功登大人—新鮮人成長營，日期：8 月 30 日至 9 月 1 日，活動資訊請至軍訓室

網頁查詢 
網址: https://military-osa.ncku.edu.tw/p/412-1055-20794.php?Lang=zh-tw 

軍訓室 
50758 

選
課 

一、開始上課日期：9 月 4 日（星期一） 
二、選課時程相關資訊： 

(一)選課前請先登入【成功入口】(網址：https://i.ncku.edu.tw/)確認新生密碼與學

生公務信箱是否正常啟用(學號@gs.ncku.edu.tw)，校務相關訊息均會以此

mail 通知。 
(二)課程查詢、選課時程等相關公告：本校首頁/在校學生/課程資訊/課程資訊及

選課系統(網址：https://course.ncku.edu.tw/ )請詳看選課日程、最新消息等公

告 
三、退選（成績單留記錄）採線上簽核辦理，截止日期：112 年 12 月 1 日（星期五）。 
四、英文課程登記抽籤之前，請務必連結至課程資訊及選課系統/選課公告，查詢

英文模組課程分級及個人應選模組。(分級原則等課程資訊公告於外語中心網

頁分機 52273) 

課務組 
(課程查詢) 

50150 
註冊組 

(選課系統) 

50120 

http://www.ncku.edu.tw/
https://youtu.be/lvXSpO6EU3k
https://military-osa.ncku.edu.tw/p/412-1055-20794.php?Lang=zh-tw
https://i.ncku.edu.tw/
https://course.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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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分
抵
免 

新生(含轉學生)、轉系 (所、組、學位學程)申請抵免，應於收到入學通知後，至入

學當學期開始上課日(以行事曆為準)起一週內辦理完畢，逾期者視為自動放棄。 
系統開放日期：112 年 8 月 1 日至 112 年 9 月 8 日止。 
申請網址：https://nckustory.ncku.edu.tw/credit/index.php 

註冊組 
50120 

休 
、 
退
學 

一、 學生欲辦理休學需親自或委託他人辦理，如非本人請檢附委託書(不受理通訊

申請)。請於 8 月 21 日起持休學申請表、新生基本資料表、高中畢業證書影本、

家長同意書及雙掛號回郵信封依程序辦理。(休學申請表請至註冊組網頁申請

表件系統填寫後列印) 
二、 辦理休、退學如已繳納學費者，請至申請表件系統列印退費申請表，並附繳費

證明及學生本人郵局存摺影本辦理退費，退費標準依教育部所定「專科以上學

校學雜費收取辦法」辦理，退費基準如下： 
(一)9 月 4 日（含）前申請休、退學者，免繳學費；已繳費者，全額退費（平安

保險費除外）。 
(二)9 月 4 日之後辦理休、退學者，退費標準如下：9/5~10/13 退三分之二，

10/14~11/24 退三分之一，11/25 以後所繳各費不予退還。 
※申請表下載網址：https://nckustory.ncku.edu.tw/formapply/index.php?auth 

註冊組 
50120 

註
冊
繳
費
及
領
取
學
生
證 

※本校不寄發學雜費繳費單，請自行至臺灣銀行學雜費入口網下載繳費單。 
下載繳費單網址 https://school.bot.com.tw/newTwbank/index.aspx 

 收費標準查詢網址：https://reg-acad.ncku.edu.tw/p/412-1041-5424.php?Lang=zh-tw 
一、學費繳費單將於 8 月 18 日開放列印，請同學依下列方式擇一繳費（1）臺灣銀

行各地分行臨櫃繳款（2）郵局各地分局臨櫃繳款（3）使用臺灣銀行（或其他

金融機構）之網路 ATM 轉帳（4）使用臺灣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之自動

提款機 ATM 以轉帳（5）萊爾富、OK、7-11 及全家便利超商繳款上限為 4 萬

元整（超過金額者請勿使用本項繳款）（6）使用臺灣 PAY、街口、悠遊付或

Line Pay Money 行動支付繳費（7）信用卡「網路及語音繳費」（詳見本校財務

處出納組網站/學雜費專區）。。 
※繳費期限至 9 月 4 日（星期一）截止（就學貸款生及學雜費減免生不在此限），

請務必於截止日前繳納完畢。未依規定繳納學費，視同未註冊，依學則規定

即令退學。 
二、學生證之核發於開學後，由系辦人員通知班代領取轉發(學生如未能於規定日

期完成體檢及註冊手續，學生證將延後發放)。 
三、成星計畫入學學生請依生輔組各類減免資格規定，自行辦理學雜費減免。  

出納組 
50606 
50607 

  
  
  

 
註冊組 
50120 

就
學
貸
款 

※本校生活輔導組特別設計「財務資源暨獎補助查詢平台」（本校首頁/分眾入口/在
校學生/ E 化服務），歡迎同學多加利用！ 

一、就學貸款需每學期申請（完成臺銀對保並至生輔組交件）、且無須先繳費（含

住宿費）。 
二、請於 8 月 21 日至 9 月 7 日於本校「就學貸款申請系統」（本校首頁/分眾入口/

在校學生/財務資訊/就學貸款申請）登錄，列印對保單後持單至全省臺銀對保。

完成對保後務必至學校交件、始完成註冊手續。 
三、收件時間：開學第 1 週前 4 日（9 月 4 日至 9 月 7 日）上午 9 時至中午 12 時、

下午 1 時至下午 4 時 30 分。 

生活 
輔導組 
50345 

https://nckustory.ncku.edu.tw/credit/index.php
https://nckustory.ncku.edu.tw/formapply/index.php?auth
https://school.bot.com.tw/newTwbank/index.aspx
https://reg-acad.ncku.edu.tw/p/412-1041-5424.php?Lang=zh-tw
http://cashier-ufo.ncku.edu.tw/p/412-1096-20457.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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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件地點：光復校區雲平大樓 4 樓第 1 會議室。  
繳交資料：本校對保單、臺銀撥款通知單第 2 聯（首次申請或本校對保單備註

欄有註明者、另需繳交 3 個月內戶籍謄本）。 
四、新生第一學期住宿費均先以校外住宿費申貸（16,590 元）。其宿舍費溢貸款項

與書籍費等將於期末（約 113 年 1 月）退還至學生郵局帳號。 
五、有減免資格但尚未辦理減免者，請於登錄「就學貸款申請系統」、並「送出確

認」後，致電就貸承辦人修正（減免後之）貸款金額。並請務必依規定辦理減

免（規定如下項）。 

學
雜
費
減
免 

一、(112-1)新生(含復、轉學生、轉系生)「各類資格學雜費減免」申請說明： 
以生輔組網頁(最新消息)公告內容規定進行申請程序，每學期應登錄「各類資

格學雜費減免系統」填寫資料並依規定期限內完成 google 雲端表單上傳程序。 
※再次提醒：請勿先行繳交學雜費 

二、申請學年學期：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 
三、申請程序：請依公告內容，於 112 年 8 月 28 日～112 年 9 月 8 日期間，分別

完成以下 2 個申請(含上傳檔案)程序： 
(一)登入減免系統(http://sys.osa.ncku.edu.tw/apply/)申請：申請表等文件需列印，上

傳用。 
(二)上傳 google 雲端表單：依公告內容，上傳所屬減免類別 google 表單(無需繳交

紙本)。 
四、具減免資格學生欲辦理就學貸款繳交學雜費者，請記得先行辦理學雜費減免申

請程序。 
五、申請學雜費減免學生，同時又符合政府其他機關提供之就學優待補助申請資格

者，依據『各類學生就優待減免辦法』規定，不得重複，僅能擇一、擇優，提

出申請。 

生活 
輔導組 
50353 

大
專
校
院
弱
勢
學
生
助
學
金 

一、8 月中旬公告於生輔組網頁，符合資格者請依相關規定辦理。 
二、本助學金為每學年第 1 學期提出申請，經教育部審定資格核符後，直接於第 2 學期學

雜費中扣除補助金額(非發放補助金)，故第 1 學期請繳交全額學雜費。 

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金 
申請對象不包含： 
空中大學、 
研究所在職專班。 
(各類減免資格不得重複申請) 

＊申請條件： 
(審核之所得年度，依教育
部規定為依據) 
1.家庭應列計人口年所
得，不得超過 70 萬元。 

2.家庭應列計人口年利息
所得，不得超過 2 萬元。 

3.家庭應列計人口合計擁
有不動產價值，不得超
過 650 萬元。 

＊補助級距： 
 1.家庭年收入 30 萬元以下。 
  (一年補助 16,500 元) 
 2.家庭年收入 40 萬元以下。 
 （一年補助 12,500 元） 
 3.家庭年收入 50 萬元以下。 
 （一年補助 10,000 元） 
 4.家庭年收入 60 萬元以下。 
 （一年補助  7,500 元） 
 5.家庭年收入 70 萬元以下。 
 （一年補助  5,000 元） 

 

生活 
輔導組 
50353 

http://sys.osa.ncku.edu.tw/a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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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外
租
屋
補
貼 

一、申請對象： 
（一）本校學生具「中低收入戶」、「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助學金」補助資格，

且「當學期無入住校內宿舍」之學生，皆可提出申請（每學期受理）。 
（二）不得重複申請： 

1.延長修業、已取得專科以上教育階段之學位再行修讀同級學位，同時修讀二

以上同級學位者。 
2.已請領其他與本計畫性質相當之住宿補貼，或已在他校請領校外住宿租金補

貼者。 
二、申請期間：自公告日起至 10 月 20 日止。 
三、繳交文件： 
（一）學生校外住宿租金補貼-申請書(一式 4 頁，登錄系統填寫後列印)。 
（二）校外租賃契約書影本一份。 
（三）租賃標的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 
四、補助金額： 
（一）每學期以補助 6 個月為原則：上學期為 8 月至隔年 1 月；下學期為 2 月至 7
月。 
※注意：租賃契約書簽定租賃期間需涵蓋當學期可補助月份。 
（二）每月租金補貼金額：台南市市區每月補貼 2,640 元；其他縣市補助金額請按

照「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規定辦理。 
※詳情依生輔組公告為主。 

生活 
輔導組 
50345 

安
心
就
學
濟
助
方
案 

※申請資格： 
一、具中華民國國籍並設有戶籍、且具本校正式學籍者，但研究所在職專班、產碩

專班學生不得申請。 
二、全戶家庭年收入以低於前一年無須進行綜合所得稅申報額為原則，另有特殊困

難者不在此限。 
三、須品行端正，無不良紀錄。 
四、第 2 次以上申請本方案之申請人，大學部學生之前一學期平均成績應達 65 分、

研究生之前一學期平均成績應達 75 分。但成績如未達規定，經導師或指導教授

證明其成績或相關表現確有提升，且有具體事證者，不在此限。 
五、當學期已申貸就學貸款或在校內外服務或社團活動表現優良者將優先考量。 
※申請期間： 

於每年 2 月 1 日及 8 月 1 日起公告並受理申請，申請人最遲應於每學期開學後 2
週內、新生得於開學後 3 週內提出申請。（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截止日為 9 月 15
日、新生截止日為 9 月 22 日）。 

※申請本方案者於將來有經濟能力時，應以不定期與不定額指定捐款方式，捐還本

校。 

生活 
輔導組 
50348 

成
功
深
耕
扶
助
計
畫 

一、申請資格：具本校正式學籍之在學學生，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二)特殊境遇子女或孫子女。(三)原
住民族。(四)未符合學雜費減免資格，但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

者。(五)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六)懷孕學生。(七)扶養未滿 3 歲

子女者。 (八)家庭突遭變故或其他特殊情形，經本校審核通過者。】符合前項

資格者，以經濟條件較為不利者優先補助。 
二、獎補助項目：(一)學習協助 (二)公共服務及培力活動 (三)職涯及校外實習活動 
三、符合者可申請 1 千 5 佰元~5 萬元不等之獎補助金，詳細獎補助內容，請參閱生

輔組公告【於 3、6、9、11 月公告受理】。 

 

生活 
輔導組 
5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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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
役 

在學役男緩徵及儘後召集申請作業：應繳交學生兵役狀況調查表 
一、 申請對象： 

①新生、②復學生、③轉學生、④前學制(大學或碩士)曾申請二階段(四個月)
軍事訓練且未完成訓練者(應申報緩徵)、⑤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之境外生(如僑民

役男)等身份之男生。 
二、申請期限：自 112/8/01～9/08(含開學第一週)止。 

學生應於規定註冊期限內完成繳交學雜費，經查學籍在學狀況為「在學」者，

學校依法辦理兵役事項；未繳交學雜費且學籍在學狀況「不明」者為「非在學」，

不予申報。 
三、繳交文件：請準時繳交，以免影響在學權益。 

(一)學生兵役狀況調查表(生輔組首頁/表單下載）。 
(二)兵役相關證明影印本：①國民身分證正、反面②退伍令或結訓令等(有軍種

及階級資料面)，請黏貼於[學生兵役狀況調查表]背面。 
(三)資料不全者，恕無法申報兵役事項。 

四、繳交地點：生活輔導組(光復校區雲平大樓/西棟三樓）。 
五、免申請身份： 

(一)學生本人確定為下列身份者： 
(1)免役、(2)替代役、(3)停役、(4)禁役、(5)國民兵、(6)「兵」滿 36 歲以上、

(7)「官」滿 50 歲以上。 
(二)服役中：開學後，仍在服役中未退伍者。(若於 10 月 10 日前退伍者，請連

同退伍令或二階段(四個月)軍事訓練結訓令等證明影本，再補繳申請儘後召

集)。 

生活 
輔導組 
50340 

全民
國防
教育
課程
與役
期折
減 

一、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區分為國際情勢、國防政策、全民國防、防

衛動員、國防科技五門，每門課程時數為36小時，包含16小時軍事訓練課程。 
二、 本校選修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役期折減說明如下： 
(一) 82年12月31日(含)以前出生之役男(需服常備兵役或替代役1年)：修習成績合

格者，每8小時折抵役期1日(如修習1門、36小時，折減4.5日，不足l日不列入

計算；修習2門、72小時，折減役期9日)，至多得折減現役役期22日(高中及大

學合計最多折減30日)。 
(二) 83年1月1日(含)以後出生之役男(服軍事訓練4個月)：修習課程以每門軍事訓

練課程16小時折抵，成績合格者，依每8小時折算1日，可折減2日，大學課程

最高折減10日。 

軍訓室 
50713 

宿
舍
申
請 

◎112 學年度學士班新生、轉學生 
112-1 學期之住宿申請、繳費、入住相關訊息及注意事項，請參閱住宿服務組首頁

之【新生專區】公告，網址：

https://housing-osa.ncku.edu.tw/p/412-1052-18885.php?Lang=zh-tw。 

住宿 
服務組 
86355 

體
檢 

一、 奉「107 學年度衛生委員會會議」批示及「國立成功大學學生健康檢查及疾病

檢查實施要點」辦理，學生入學應全數完成本校學生體檢之規範。超過時程未

完成者，若影響個人權益，如開學後延遲領取學生證，或影響住宿等權益，請

自行負責。 

衛生 
保健組 
50430 
50438 

https://housing-osa.ncku.edu.tw/p/412-1052-18885.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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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數新生皆應於 112 年 9 月 4 日(一)開學前完成體檢，並繳交體檢報告等資料

至衛生保健組。應繳交資料如下： 
(1)採外院體檢或於成大醫院掛「門診體檢診」者： 
請於收到體檢報告後，自行於辦公時間繳交(可採掛號寄件)填寫完整之「成大

學生健康檢查表」及「資料蒐集同意書」(請手寫簽名)，若外院有提供外院版

本的報告也請一併附上影本。 
(2)於成大醫院掛「成功大學入學新生體檢診」者： 

請配合於體檢當日繳交資料蒐集同意書予成大醫院，方可享有免繳「學生健康檢查

表」報告至衛保組之便利。 
【註】體檢前，請先至『學生健康履歷系統』完成線上問卷填答、下載並列印『資

料蒐集使用同意書(一式兩聯) 』。 
三、 詳細新生體檢施行辦法(如：外院體檢、與成大醫院合作之新生體檢優惠日程、

成大醫院掛號方式及費用說明)，請逕至本組網頁查詢：

(https://health-epsh.ncku.edu.tw/?Lang=zh-tw)。 

境
外
生 

一、境外生到校時，請先至境外生與學人事務組辦理報到註冊及保險事宜。 
二、境外生來臺就學事宜請依本組新生手冊或包裹辦理。若因疫情無法於 9 月 8 日

（五）前抵校報到，應盡快完成線上報到程序並通知本組入境時程規劃。 
三、為了解自身權益，請務必參加 9 月 1 日（五）境外新生入學研習會。 

E-mail：em50460@ncku.edu.tw 

境外生與學

人事務組 
50462 

英
文
課
程
相
關 

一、 學生須於畢業前修畢通識教育之「外國語言」4學分必修英文課程。除重修外，

修習課程不得重複。 
二、 本校必修英文課程依據其課程難度分為三個模組課程，學生須依其英語能力至

不同模組上課。 
三、 模組課程與CEFR等級對照表請參考：外語中心網站/全校英外語課程/必修英

文。 
四、 一年級新生（外文系學生除外）須參加本校舉辦之英語能力分級測驗，或直接

上傳現有之具CEFR對照等級之英語能力測驗證明至系統審核，以利分發修課

所需之模組並選課。未參加分級測驗或未上傳CEFR英語能力測驗證明，以致

無法分發模組者，該學期不得修課。但復學生、交換生及轉學生不在此限。 
五、 英語系國家之外籍生，或曾受高中以上以英語為主要授課語言之學生，或英語

能力達到免修規定者，得申請抵免英語課程，抵免規定請看【抵免「外國語言」

英文課程】。 
六、 外文系新生不需修習通識教育之「外國語言」課程，請依外文系規定修課。其

餘相關法規及注意事項，請見外語中心網站/全校英外語課程/必修英文。 

外語中心 
52273 
52258 

 
 
 
 
 
 
 
 

一、有關通識「外國語言」必修英文課程抵免的辦理時程、資格說明及相關公告，

請 至 本 校 外 語 中 心 首 頁 / 全 校 英 外 語 課 程 / 英 文 抵 免 查 詢 ：

https://flc.ncku.edu.tw/p/412-1144-21129.php?Lang=zh-tw。外文系學生及各學系

有自訂可不修英文課程者不適用。 
二、符合抵免資格者，請自行線上登記後至外語中心辦理抵免資格審核，通過審核

者始完成英文抵免的程序，逾期不予受理。 
(一) 線上登記抵免：請於112年8月1日上午9時起至112年9月15日下午5時前，

至 「 英 文 抵 免 及 外 國 語 言 能 力 成 就 檢 定 系 統 」 
（https://eagle.english.ncku.edu.tw/）登記抵免。（106學年度起入學學生以

外語中心 
52273 

https://health-epsh.ncku.edu.tw/?Lang=zh-tw
mailto:em50460@ncku.edu.tw
https://flc.ncku.edu.tw/p/412-1144-21109.php?Lang=zh-tw
https://flc.ncku.edu.tw/p/412-1144-21109.php?Lang=zh-tw
https://flc.ncku.edu.tw/p/412-1144-21109.php?Lang=zh-tw
http://eagle.english.ncku.edu.tw/


 7 

抵
免
外
國
語
言
英
文
課
程 

及105學年度(含)以前入學學生因抵免標準不同，線上登記抵免時，請務必

點選符合自己入學年度的標準，特別是以托福、多益及牛津英語線上測驗

抵免者。若點選錯誤，現場審核抵免資格時，將予以退件，需重新送件。） 
請注意：送出線上申請後，務必列印紙本申請表，以利進行第二階段審核。 

(二) 抵免資格審核：線上登記後，請於112年9月4日上午9時起至112年9月15日
下午5時前，持自行列印之抵免申請單及下列相關文件至光復校區修齊大

樓2樓外語中心進行審核： 
1. 英語系國家之外籍生抵免4學分，請檢附有效護照正本。 
2. 曾受高中以上以英語為主要授課語言之正式教育滿兩年者抵免2學分、

滿三年者抵免4學分，請檢附相關證明正本，證明文件上需列出英文授

課之科目名稱（須佔所有選修科目的50%以上）和修業起訖時間。 
3. 以英檢成績抵免者，請檢附英檢成績單正本，不接受電腦螢幕截圖或網

頁截圖成績。 

請注意： 
(1) 必須完成兩階段申請流程且審核通過者，才算完成英文抵免成功。 
(2) 僅完成第一階段線上登記不代表抵免成功，必須再列印出申請表紙

本攜至本中心辦理第二階段的審核。若未於期限內完成第二階段資

格審核，請於下學期重新上網申請並再至外語中心審核完成抵免程

序。 

三、抵免審核通過且確定不修課者，務必在當學期選課公告之補改選第3階段期限

結束前，自行上網棄選英文課程。不符合抵免資格者，仍須按規定修習英文課

程。畢業前可辦理抵免2學分及4學分各一次(至多承認4學分)。 
四、每學期初皆開放辦理抵免英文課程，請於畢業當學期初前辦理完畢即可。 

新
生
英
語
能
力
分
級
測
驗
及
選
課 

一、 適用對象：112 學年度大學部一年級入學新生。 
二、 以下學生不需登記模組： 

可抵免英文 4 學分者。 
外文系學生。 
當學期復學生、交換生、轉學生： 請直接到選課系統選擇符合自己英語能

力程度之模組課程。若需選修英文 4 學分者，須於當學期第 17 週前持英

語檢定證本至外語中心辦理登記模組，下一學期起才可再次選課。 
已具有 CEFR 對照等級之英語能力測驗證明者： 
(一) 請上傳英檢成績證明： 

如已考過英語檢定測驗，可在 112 年 8 月 17 日至 8 月 29 日中午 12：00
前，將成績證明上傳到「英語能力分級系統」

https://eagle.english.ncku.edu.tw/eagleclassfiy 登記模組，並於選課期間自

行選課。 
(二) 模組分發公告：112 年 8 月 31 日公告於註冊組選課系統。 
(三) 網路選課：112 年 9 月 1 日至 9 月 2 日，請自行登入註冊組選課系統選

課（選課確切時間仍請依註冊組公告為準）。 
(四)請注意，請務必上傳到「英語能力分級系統」，而不是「外國語言能力及

成就檢定系統」，這兩個系統提供不同服務，切勿上傳錯誤。如誤將英檢

成績上傳至「外國語言能力及成就檢定系統」而事後要求登記模組，恕

不予受理。 
三、 分級測驗考試相關： 

 

http://eagle.english.ncku.edu.tw/eagleclassfiy
http://eagle.english.ncku.edu.tw/eagleclassfiy/index.php?c=auth&m=index&action=passerror
http://eagle.english.ncku.edu.tw/eagleclassf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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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報名期限：112 年 8 月 17 日上午 00:00 至 8 月 21 日中午 12:00。 
(二) 報名網址：「英語能力分級系統」

（https://eagle.english.ncku.edu.tw/eagleclassfiy）」 
(三) 考試時間：112 年 8 月 24 日、8 月 25 日、8 月 28 日、8 月 29 日，選擇其

中一個場次考試即可。惟實際日期及場次仍須依分級系統中所列為準。 
(四) 考試地點：本校成功校區計網中心電腦教室。 
(五) 考試項目：採「Oxford Online Placement Test 牛津英語線上測驗」，請參考

外語中心網站/全校英外語課程/英語能力分級測驗。題型為聽力與閱讀。測

驗皆在電腦上線上進行，無需紙筆，但須自備 3.5mm 有線耳機。 
(六) 攜帶證件：考試當天請務必攜帶國民身分證前來驗證與報到（外籍生、僑

陸生請攜帶①新生基本資料表②居留證及護照）。 
(七) 英文抵免：本次測驗成績如符合英文抵免門檻，亦可至外語中心申請學分

抵免。 
(八) 模組分發公告：開課單位會依據測驗成績分發模組，並於 112 年 8 月 31 日

公告於註冊組選課系統。 
(九) 網路選課：112 年 9 月 1 日至 9 月 2 日，請依據分發的模組自行登入註冊組

選課系統選課（選課確切時間仍請依註冊組公告為準）。 
四、 「英語能力分級系統」中，學生僅能由上述之「選擇參加新生分級測驗」或「上

傳具 CEFR 英檢成績證明登記模組」二擇一，不得同時進行。 
五、 未參加新生分級測驗者及尚未取得英檢成績證明者，請先自行參加校外英語檢

定考試（如多益、全民英檢、托福、雅思…等等），取得英檢成績後再辦理補

登記英文模組，方可於次一學期選課。 
六、 如取得具 CEFR 較高等級測驗證明欲轉換至高階模組者，請於 112 年 9 月 04

日上午 9 時起至 112 年 9 月 05 日下午 5 時前自行攜帶學生證及英檢成績證明

正本，至外語中心登記更換模組，辦理完成，方可於當學期第 3 階段網路選課

階段自行選課。 
七、 必修英文4學分，請在畢業前修畢且成績及格即可。 
八、 相關Q&A請見外語中心網頁公告

https://flc.ncku.edu.tw/p/412-1144-26903.php?Lang=zh-tw 

新生

適應

力檢

測 

這份檢測是為了幫助新生認識自己的特質，你可以運用測驗結果來檢視、欣賞、接

納或調整自己，並規劃如何讓大學/研究所新生活順利開展。請在完成【網路新生

基本資料登錄】後，在隔天重新回到【網路新生基本資料登錄】的頁面，點【進行

「新生適應力檢測」】，該連結會引導你登入填寫。 

心理健康

與諮商輔

導組 
50328 

學
生
機
車
停
車
證 

一、辦理時間：每年 9 月 1 日起。 
二、收費標準：機車停車證一學年新台幣 300 元，於次年 1 月 1 日後申請者，依本

校收費標準酌予減收。 
三、注意事項： 

(一)申請人登錄申請系統後，填寫(修正)申請資料(機車牌照號碼、廠牌及顏色)，
並完成繳費。(網頁：「學生事務處」→「軍訓室」→「線上服務-汽機車通行

證申請系統」，網址：https://stu-mots.osa.ncku.edu.tw/cms_stu/ 
(二)申請人完成繳費後，持學生證至軍訓室列印停車證，作業流程及程序請參考

軍訓室公告。 

軍訓室 
50726 

112. 7.31 更新 

http://eagle.english.ncku.edu.tw/eagleclassfiy
http://eagle.english.ncku.edu.tw/eagleclassfiy
http://flc.ncku.edu.tw/p/412-1144-21123.php?Lang=zh-tw
http://eagle.english.ncku.edu.tw/eagleclassfiy
https://flc.ncku.edu.tw/p/412-1144-26903.php?Lang=zh-tw
https://stu-mots.osa.ncku.edu.tw/cms_stu/

